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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放管服”办〔2023〕2 号

周口市人民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
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周口市政务

服务中心进驻事项负面清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单位：

为深化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大力推行政务

服务集中办理，提升办事大厅“一站式”功能和政务服务效能，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

意见》（国发〔2022〕5 号）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河南省系统性重塑行政审批制度整体性优化政务服务环境改

革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22〕78 号）关于规范政务服务场

所的要求：“各地区要建立政务服务中心进驻事项负面清单制度，

周口市人民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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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场地限制或涉及国家秘密等情形外，原则上政务服务事项均应

纳入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理”“建立各级政务服务中心进驻事项

负面清单，将负面清单之外的政务服务事项统一纳入政务服务中

心、便民服务中心（站）集中办理”，经排查、审定，形成《周

口市政务服务中心进驻事项负面清单》（见附件），现予以公布。

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国发〔2022〕5 号、豫政办〔2022〕78 号

文件精神，积极推进政务服务集中办理，实现实体大厅“多门”

变“一门”，事项“应尽必进”，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

利化水平。进驻事项负面清单根据《河南省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

录》调整和办事场景变化等，实行动态调整管理。各部门要及时

向市“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申报负面清单变化情况。

附件：周口市政务服务中心进驻事项负面清单

2023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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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政务服务中心进驻事项负面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办理部

门
办理地址 咨询电话 不进驻原因

1
内地居民同香港居民在

中国内地办理结婚登记

市民政

局

周口市川汇区八一路

与建新路交叉口东

200 米

0394-8392939

一是场地限制。婚姻登记处应设在交通便

利处，且有独立的场所，要设置候登大厅、

结婚登记区、离婚登记室、婚姻家庭辅导

室、颁证大厅、婚姻文化展览室、档案室

等，婚姻家庭辅导室、离婚登记室等要单

独设立，以保护当事人隐私。大厅现有场

地很难达到上述要求。二是离婚登记涉及

个人隐私，不便在开放领域办理。三是民

政部、民政厅有明确要求，婚姻登记是行

政确认行为，不属于行政审批事项。四是

办理业务量较小，年均 20 对左右。

2

内地居民同香港居民在

中国内地补领结婚登记

证

3
内地居民同澳门居民在

中国内地办理结婚登记

4

内地居民同澳门居民在

中国内地补领结婚登记

证

5
内地居民同台湾居民在

中国内地办理结婚登记

6

内地居民同台湾居民在

中国内地补领结婚登记

证

7
内地居民同香港居民在

中国内地办理离婚登记

8

内地居民同香港居民在

中国内地补领离婚登记

证



— 4 —

9
内地居民同澳门居民在

中国内地办理离婚登记

10

内地居民同澳门居民在

中国内地补领离婚登记

证

11
内地居民同台湾居民在

中国内地办理离婚登记

12

内地居民同台湾居民在

中国内地补领离婚登记

证

13
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管理

周口市川汇区交通路

东段周口市救助中心
0394-8398566

受场地限制，需要配置满足救助对象基本

生活需求的饮食、住宿条件以及安检、人

脸识别等设施设备。救助对象多为精神智

力残疾、传染病高发人群，需要做好卫生

防疫、安全防卫，需配备相应设施等级较

高。

14
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

性经济补助金的给付

市退役

军人事

务局

周口市七一路原市政

府南楼
0394-8289099

经费发放在户籍所在地退役军人事务局，

市本级没有具体业务

15
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

间生活费的给付

该经费依据省厅下达的安置计划人数发

放，不需要个人申请等办理流程

16
1 级分散供养残疾士兵

购（建）房经费

该经费依据省厅下达的安置计划人数发

放，不需要个人申请等办理流程

17
2 级分散供养残疾士兵

购（建）房经费

该经费依据省厅下达的安置计划人数发

放，不需要个人申请等办理流程

18
3 级分散供养残疾士兵

购（建）房经费

该经费依据省厅下达的安置计划人数发

放，不需要个人申请等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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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4 级分散供养残疾士兵

购（建）房经费

该经费依据省厅下达的安置计划人数发

放，不需要个人申请等办理流程

20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

机构费用结算

市医疗

保障局

七一路中段 74 号市

医疗保障局五楼

0394-8562227

国家医保信息平台于 2021 年 12 月上线运

行，根据系统设计要求，定点医药机构（市

直共 10 家）只需要通过线上申请结算即可

办理相关业务，不需要进驻市行政服务中

心。

21 城乡居民参保登记

各市辖区经办机构

根据《周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周口

市地方税务局 关于做好周口市中心城区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

(周人社医疗〔2017〕12 号)要求，市本级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工作、基

本医疗保险费征收工作、医疗保险经办工

作(医疗费用结算支付、就医管理、定点医

药机构管理等)移交各市辖区医疗保险经

办机构负责。

22
城乡居民参保登记（暂

停参保）

23
城乡居民参保登记（终

止参保）

24
城乡居民参保登记（跨

区域流动）

25

城乡居民参保登记-父

母非当地城乡居民医保

的新生儿参保

26

城乡居民参保登记-父

母一方参加居民医保的

新生儿参保

27
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

登记（关键信息变更）

28
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

登记（非关键信息变更）

29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异地就医备案（居民异

地安置退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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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异地就医备案（居民异

地长期居住人员）

31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异地就医备案（居民常

驻异地工作人员）

32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异地就医备案（居民异

地转诊人员）

33

符合资助条件的救助对

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个人缴费补贴

（统筹区域内参保）

34

符合资助条件的救助对

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个人缴费补贴

（统筹区域外参保）

35

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门诊

手工（零星）报销

36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

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门

诊手工（零星）报销

37

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

手工（零星）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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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

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住

院手工（零星）报销

39
零售药店申请定点协议

管理

根据 《关于调整中心城区医疗保障部门监

督管理范围的通知》(周医保〔2022〕12 号)

要求，定点零售药店的受理工作按照“属

地管理”原则，由川汇区、示范区、开发

区、港区负责受理。

40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

药店费用结算

根据 《关于调整中心城区医疗保障部门监

督管理范围的通知》(周医保〔2022〕12 号)

要求，定点零售药店的受理工作按照“属

地管理”原则，由川汇区、示范区、开发

区、港区负责受理。另外，国家医保信息

平台于 2021 年 12 月上线运行，根据系统

设计要求，定点零售药店只需要通过线上

申请结算即可办理相关业务，不需要现场

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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